
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18 年 2 月 8 日 (星期四 ) 

时  间︰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  席︰吴宝强议员     

副主席：余志荣议员  

委  员︰  潘国华议员 ,JP 

 关浩洋议员  

 杨永杰议员  

 杨振宇议员  

 何华汉议员  

 林德成议员  

 郑利明议员      

 吴奋金议员  

 左汇雄议员  

 梁婉婷议员  

 邵天虹议员   

 黎广伟议员  

 萧亮声议员  

 张仁康议员 ,MH 

 林博议员      

        

       

秘  书︰叶伟刚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缺席者：丁健华议员   

 陆劲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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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黎厚裕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1 

 陈创丽女士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   程耀源先生  教育局总学校发展主任 (九龙城 ) 

 庞永豪先生  香港警务处助理警民关系主任 (九龙城区 ) 

 

 

开会辞  

 

  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社建会」)  主席欢迎各委员及

部门代表出席会议，并表示秘书处在会议前接获丁健华议员及陆劲光议员的

通知，今天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2.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请委员留意申报利益的责任。《会议常规》

已列明申报利益制度，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

个人利益有所冲突，便须在讨論前申报，以便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

讨論或表决时避席。此外，根据《会议常规》，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

为委员数目的一半。由于社建会有 19 名委员，一旦开会期间少于 10 名委员

在场，主席会立即中止讨论，并按《会议常规》宣布休会。  

 

 

通过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十三次会议记录无须修订，获得一致通过。  

 

 

强烈要求政府设独立部门主动调查怀疑虐儿个案  

(社建会文件第 01/18 号 ) 

 

4.  主席表示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社会福利署 (下文简称「社署」 )、教育

局及香港警务处的书面回复送交各位委员阅览。  

 

5.  杨永杰议员介绍文件第 01/18号，并希望政府增拨资源及提供更清晰

的指引，协助学校人员特别是前线教师处理怀疑虐儿个案。  

 

6.  萧亮声议员表示目前教育局要求中小学如有学生缺课 7天须实时通

报，局方的「缺课个案专责小组」便会启动程序，向学校及家长了解学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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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原因及作跟进，包括提供辅导，甚至在有需要时向家长发出入学令。但局

方却要求幼儿园如有学生缺课 30天才需作通报，而亦不会跟进该些个案。他

查询中小学及幼儿园通报机制不同的原因，并希望局方将现时中小学的通报

机制延伸至幼儿园。此外，根据目前教育局「全方位辅导服务」的「一笔过

拨款」政策，不少学校聘任辅导人员的直属上司为老师或校长，普遍未具处

理虐儿个案的专业训练，若遇上问题，得到的支持相应也较少。他希望政府

增拨资源及参考现时中学所采用的模式，及因应学生人数，尽量为小学及幼

儿园增设至少一名驻校社工。  

 

7.  社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陈创丽女士回应，为了及早识

别和援助高危及有福利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政府正探讨优化小学的辅导和

社工服务，以及为学前服务单位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可行性，详情有待公布。 

 

8.  香港警务处助理警民关系主任 (九龙城区 )庞永豪先生响应，警方在

1997年成立了「保护儿童政策组」，并在 2014年 10月 1日重新命名为「家庭冲

突及性暴力政策组」，主要职能为处理有关保护儿童和家庭暴力的事宜，包

括制订政策和内部指引，回应立法会和传媒提问，进行政策研究及协调其他

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刑事调查方面的工作。警方在每个总区亦设有一队

虐儿案件调查组，专责联同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联合调查严重的虐

儿案件。此外，警方在中、小学及幼儿园均设有联络主任，会与校方保持紧

密联系。  

 

9.  教育局总学校发展主任 (九龙城 )程耀源先生作出综合响应，重点如

下：  

 

－  教育局一直十分重视提高教师识别受虐儿童的意识及警觉性，并

已透过不同形式提醒学校，《学校行政手册》亦提出若学校人员

怀疑学生遭受虐待，应实时根据社署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

指引》采取合适的措施，并向社署或教育局等有关部门通报，在

有需要时向警方求助。现时若校方人员发现学生身体有伤痕、情

绪或行为有异，会作出了解及跟进。  

 

－  为加强学校人员对儿童被虐特征的办识能力和警觉性，教育局、

社署、警务处及教育心理学家合作，于一月底及二月初举办首轮

四场简介会，介绍如何识别和处理怀疑虐儿个案，以及在过程中

与相关专业人士协作，以期能及早发现及介入虐儿个案。  

 

－  教育局一直透过津贴或人手两种模式为小学提供辅导服务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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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目前很多小学会有一名或以上的驻校学生辅导人员，而约九

成小学更聘用注册社工为学生辅导人员。教育局留意到社会对「一

校一社工」的要求，会因应小学对辅导服务的需要，以开放的态

度与相关的政策局及社署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  

 

－  有关缺课的通报机制方面，因应幼儿园学童缺课的原因各有不同，

教育局正与校方研究适当的通报机制，并已向幼儿园教师重申无

需等待学生缺席至 30天才作通报。校方若遇有怀疑虐儿情况，应

实时作出跟进。  

 

10.  杨永杰议员表示担心「一校一社工」未能应对儿童受虐的问题，建议

设立「一校一辅导师」，以达致更佳效果。  

 

11.  郑利明议员表示成为专业社工及辅导师需时，而且有关人员工作量太

大，「一校一社工或辅导师」亦不足以解决问题，故建议培训前线教师，以

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及早发现及介入虐儿个案。  

 

12.  社署陈创丽女士表示，除了在社署书面回复列出社署在保护儿童方面

的措施，以及与教育局和香港警务处协作提升相关前线工作员，包括学校人

员，及早识别和处理怀疑虐儿个案能力的相关措施外，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儿

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受到保护，免受伤害。社署已连同劳工及福利

局、教育局、卫生署、香港警务处、医院管理局、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相关

非政府机构及专业人士，制定及由社署发出《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 (二

零一五年修订版 )》 (下文简称《程序指引》 )，旨在让不同的专业人士、从事

社会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执法工作的人员，以及因工作关系与学童

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若发现怀疑虐待儿童个案时，可参考《程序指引》及作

出适时及适切的跟进行动，包括展开初步评估、调查、多专业个案会议及跟

进福利计划等。为了让相关前线工作人员能掌握及适时运用《程序指引》，

政府会进一步加强培训、支持与督导。  

 

 

要求放宽公共福利金申请资格  

(社建会文件第 02/18号 ) 

 

13.  主席表示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社署的书面回复送交各位委员阅览。  

 

14.  林博议员表示不少长者在申请公共福利金的前一年由于已离港超过

56天，故无法申请公共福利金，要求放宽要求公共福利金计划的申请人必须

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以及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 (在该年



5 

内如离港不超过 56 天，亦视为符合「连续居港一年规定」 )的规定 (下文简称

「连续居港一年规定」 )。此外，他指出因应近年物价不断上涨，要求放宽公

共福利金计划申请人的入息及资产限额。  

 

15.  杨永杰议员表示虽然政府已在去年调整「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的资

产限额，惟有关资产限额仅提高了约 5000元 (约 1.5%)，调整幅度太少，并不

符合社会现况，希望有关部门深入检讨，让更多长者受惠。  

 

16.  吴奋金议员表示虽然政府每年均放宽公共福利金的申请资格，但是有

关放宽并不全面，不少长者仍无法受惠，例如有女性长者与丈夫不和，而丈

夫因有收入而不符合公共福利金的申请资格，该女性长者需要离婚才可以个

人名义申请公共福利金，同类个案不少，希望社署检讨机制，准许已婚人士

以个人名义申请公共福利金。他又要求放宽「连续居港一年规定」至连续居

港半年，让长者无需受困于本港。此外，不少「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

向议员办事处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并可获得「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他希望社

署主动致函通知所有申请者，以免议员办事处再就各个案向社署查询。  

 

17.  邵天虹议员表示「长者生活津贴」是一项德政，不少长者正期待「高

额长者生活津贴」，希望社署尽早通知所有申请者相关的申请结果，及维持

「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政策。  

 

18.  社署陈创丽女士作出回应，重点如下：  

 

－  毋须供款的公共福利金计划，设有不同津贴，包括 (一 ) 高龄津贴；

(二 ) 伤残津贴 (分别为普通伤残津贴及高额伤残津贴 )； (三 ) 长者

生活津贴；以及 (四 )「广东计划」，以照顾不同人士的需要。  

 

－  由于公共福利金计划毋须供款，政府必须为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合

理基础及确保其可持续性，故相关计划的申请人必须已成为香港居

民最少七年及符合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一年 (在该年内如离

港不超过 56 天，亦视为符合「连续居港一年规定」 ) 的规定。  

 

－  在公共福利金计划下，高龄津贴和伤残津贴不设经济审查，但长者

生活津贴的申请人和「广东计划」65至 69岁的申请人则须通过经济

审查。长者生活津贴的入息及资产限额同样适用于「广东计划」的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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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已在 2017年 5月 1日起放宽「长者生活津贴」的资产限额，单身

长者由 225,000元提升至 329,000元 (增加约 10万元 )；长者夫妇则由

341,000 元提升至 499,000元 (增加约 16万元 )。  

 

－  为向较有经济需要的长者提供支持，政府会在 2018年 6月 1日起推出

「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向较有经济需要的长者提供每人每月 3,485

元津贴，生效日期会追溯至 2017年 5月 1日。目前「长者生活津贴」

的受惠人数逾 47万，估计大部分受惠人可符合「高额长者生活津贴」

的申领资格。届时原来的「长者生活津贴」会易名为「普通长者生

活津贴」。  

 

－  与其他社会保障金额一样，「长者生活津贴」会按既定机制，在每

年 2月 1日调整津贴金额，以及入息和资产限额 (如适用 )。由 2018年

2月 1日起，现行「长者生活津贴」的有关金额已获调整。  

 

－  社署会尽量简化「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发放安排，并大致参考 2013

年实施「长者生活津贴」时的做法，分三个阶段申领，即「自动转

换」、「邮递提交申请」及「新申请」，旨在透过简化的程序，让

合资格的长者能尽早领取津贴。有关「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详细

实施安排，将于 2018年 2月 12日提交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

相关讨论文件已上载立法会网页。  

 

 

其他事项  

 

19.  主席表示社建会于早前举行的会议已通过以九龙城区议会名义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长者友善城市及社区网络」计划。经讨论后，社建会

同意于稍后成立工作小组，以搜集区内长者对长者服务的意见，秘书处将于

会议后跟进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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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开会日期  

 

20.  主席宣布下次开会日期为 2018年 4月 19日，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18

年 4月 3日。由于没有其他事项须予讨论，他在下午 3时 12分宣布会议结束。  

 

21.  本会议记录在 2018年 4月 19日正式通过。  

 

 

  

  主  席  

 

 

  

  秘  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18 年 4 月   

  


